
支持「排獨」決定 捍衛選舉威信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結束，相繼有多名「港獨」分子被選管會裁定參選資

格無效，引起全港社會廣泛關注。立法會議員必須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以及香港繁榮穩定的憲制性責任和義務。「港獨」鼓吹者、主張者即使簽
署了選管會所要求的確認書，也不代表其真誠效忠基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掩
飾不了其「港獨」的真面目。選舉主任將「港獨」分子拒諸選舉門外，是維護憲
制秩序的基本要求，藉以阻止「港獨」分子利用立法會選舉宣揚「港獨」，不讓
「港獨」分子堂而皇之地進入立法會，興風作浪反中亂港，捍衛立法會選舉制度
的威信。

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是立法會議員的基本法律
責任。但是，有意欲參選立法會選舉的「港獨」分子明
目張膽地打出「自決」、「港獨」的旗號，主張所謂
「制憲」，要求修改基本法謀求「香港建國」，這些
「港獨」言行不符合基本法的憲制及法律要求，亦抵觸
國家對港實施的「一國兩制」政策。根據《選舉管理委
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的規定，選舉主任有權審

查參選人是否符合法律要求而獲得有效提名，「港獨」
分子既不擁護基本法，也不效忠香港特區，選舉主任取
消其參選資格，依法有據，理所當然。

取消「港獨」分子參選資格理所當然
事實上，世界各國、各地的政治選舉，要求參選人維
護當地憲法、效忠選舉地之國家或管治區，是一種憲制

要求。沒有國家制度，沒有憲制秩序，也就沒有選舉程
序、沒有參選權。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中規定，任
何聯邦或州政府官員，若在宣誓效忠憲法後鼓動叛亂或
協助美國的敵人者，取消成為參議員的資格。英國則要
求下議院議員必須效忠英國君主，以分裂為政綱的政黨
人士，絕不可能成為英國議院的參選人，即使當選了，
也不能履任。將分離主義者拒諸建制架構門外，根本是
世界行之有效的慣例，是捍衛國家主權完整、安全和利
益的必要舉措。「港獨」分子參選的企圖是分裂國家、
搞亂香港，選管會取消「港獨」候選人的參選資格，不
僅合法，更合情合理，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政治常識。
值得注意的是，選舉主任依法取消「港獨」分子的參
選資格，遭到本港一些帶有明顯立場人士的非議和攻
擊，個別法律學者不指出「港獨」分子參選將給香港帶
來的嚴重危害和後果，反而指責選舉主任的決定是「政
治篩選」、「政治打壓」、「越權」、「破壞法治」，
有學者更揚言，「必須捍衛香港巿民發表『港獨』言論
的權利」，把鼓吹「港獨」與公平選舉、言論自由劃上

等號。這些學者替「港獨」分子喊冤、
撐腰的言論，具有強烈的誤導性，不尊
重選舉主任，削弱本港法律和選舉制度
的威信，對香港社會穩定的衝擊，對選
舉制度造成的破壞，較之「港獨」有過
之而無不及。

市民支持選舉主任為選舉把好關
香港是法治社會，尊重制度是香港的重要優勢，立法
會選舉是莊嚴神聖的政治活動，關乎「一國兩制」的持
續成功落實，以及香港的長治久安，更要嚴格按照法律
和制度而行。選舉主任拒絕「港獨」參選，是為香港負
責任的體現，法理充足，符合香港整體利益，亦是民心
所向，廣大香港市民必須支持選舉主任的工作，義無反
顧力挺選管會「排獨」決定，抗拒不必要的干擾，以強
大民意協助選舉主任堅決完成法律賦予的職責，為立法
會選舉把好關，確保立法會選舉在符合基本法和相關法
律下公開、誠實、公平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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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一日，台灣「總統」蔡英文向台灣原住民表示
正式的官方道歉：「我代表『政府』向全體原住民
族，致上我們最深的歉意……台灣這塊土地四百年前
早有人居住，這些人原本過着自己的生活。在未經他
們同意之下，這塊土地上來了另一群人。後來的這一
群人剝奪了原先這一群人的一切。」可別小看這個官
方動作，這個道歉的政治意涵可以說極為深遠！有評
論認為，蔡的道歉只是為開拓在原住民社群的票源。
這太小看了她，根據2016年的人口統計數據，台灣原住民總人口只有
56萬人不到，佔全部台灣人口的2.34%左右。一場「總統」選舉的投
票人數都已經有1200多萬了，可見這根本不是為了開拓選舉票源。既
然是如此，那又所為何事呢？
第一，把「山胞」的稱呼改為「原住民」，理由是前者帶有貶義，

而後者較為中性。或許在台灣社會的日常語言運用之中，「山胞」是
貶義用法。不過，如果從漢語傳統語義來說，「胞」是同胞、自己人
之意。宋代大儒張載有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也就是常說的
成語「民胞物與」。比起傳統稱呼非漢族的邊疆民族為「夷狄」一
語，「山胞」一詞是更加從平等對待的角度來稱呼原住民，而且比
「原住民」這個假借民俗學概念而顯得有點造作的詞彙，更多了一層
視為同胞的親切感。更為重要的是，一個「原住」的表述，本身就隱
含指涉了主客之別，暗示了漢人來台是反客為主！這是一種非常工於
心計的政治修辭和史觀重構！
第二，蔡英文的道歉上溯四百年，等於一直延伸到明朝末年！等於

否定了明朝之前中國歷代政府對台灣的經營和管理，一般認為，中國
內地最早到台灣進行開拓的，應該是三國時代東吳的孫權。最早設立
常設行政管理機構的朝代，應該是元朝設立澎湖巡檢司等。雖然從史
學上這些事件仍不無爭議之處，但早在西方邁入現代民族國家和發明
主權理論之前，中國人最早開發經營台灣這個歷史事實，卻是不容質
疑。而蔡的道歉文告等於「承認」了四百年台灣地方史只是漢人來
「欺負」、「壓迫」原住民的歷史，最終等於否定了台灣自古以來是
中國一部分！
第三，這也變相剝奪了「中華民國」治理台灣的屬地合法性(拉丁法

律術語：Jus Soli)，這變相動搖了「民國憲法」的法統地位和合理性。
說得再具體些，蔡英文今天的正式道歉文告，可以為他日「修憲」墊
定前期的法律及政策基礎──管治台灣的合法基礎，不再是「民國憲
法」所規定的領土歷史法權，而是一種全新的主權理論基礎：
外來移民，包括早期閩南人，也就是所謂本省籍，以及後期遷台的

所謂外省籍，與原住民共同建設台灣這塊土地所產生的新的法統——
原住民有原住權益，外來者則有從建設台灣而衍生出來的新權利/主
權，這有點類似西方政治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勞動土地財產
權理論：人們之所以能對自然的土地擁有財產權，不是源於歷史或者
自然的原因，而是源於土地上的人在這片土地上勞動建設，從而使自
然的土地產生新的價值和財貨，這個土地上的勞動者便擁有了這片土
地的財產權。而事實上洛克的理論為英國在北美的殖民開拓提供了相
當的理論基礎和合法性思想資源。
雖然筆者暫時還看不到蔡有着意模仿洛克和北美殖民主權理論來重

構台灣「主權」和「法統」的跡象，但在蔡未來的施政方向上，是否
存在這方面的發展趨勢，的確值得留意。當中的關注焦點，不妨放在
蔡所宣佈設立的「原住民族歷史正義和轉型正義委員會」上，到底這
個葫蘆是賣什麼藥。
第四，承認整個漢人(包括本省籍和外省籍)只是相對於原住民的外來

人口，這有利於逐步消除本省與外省之間的區分，這也的確有利於逐
步打擊國民黨的選民基礎。不過更為根本的是，這是通過重新樹立外
來移民vs原住民族這一「我者與他者」的參照系，逐步取代過去民進
黨所樹立的本省籍vs外省籍，真正達到重新構建全新的「國民身份」
認同，最終有利於建立徹底去大陸漢化的、來台後獨立生存發展的台
灣人身份認同。

今年筆者所屬的新家園協會，繼續資助香港青年走出去，到內地交流認識國家，好
好體會國家的歷史、文化以及發展。可能因為貴人出門招風雨，我們的交流團在北京遇
上一場十年一遇的大雨，使參加者、工作人員的參觀交流行動遇上預料不到的困難。
不過，風雨飄搖，不能阻擋團員堅持下去的意志。事實上，雖然協會與上年一樣也
有到北京交流的行程，但今年行程與上年大大不同，上年交流團參加者可到人民大會堂
拜見國家領導人、聽阿里巴巴主席馬雲講創業；至於今年北京交流團則以歷史、文化為
重點，團員不但可以到訪長城做好漢，還可以到大劇院看京劇表演、勾臉譜，特別經驗
或非一般交流團可以體驗。
要數比較特別的，相信就是今年北京團的參加者，可以到天安門觀禮台看升旗。根
據同事的轉述，那天凌晨，在國旗徐徐升起的同時，國歌也奏起了。在國歌剛奏起的時
候，少數團員在跟着一起唱，不消片刻，其他團員也被國家民族的自豪感所感染，都跟
隨一起唱國歌了。同事們本來都以為，看看國旗升起沒有什麼特別，但是在國旗徐徐升
起的時候，心情就是有一種按捺不住的激盪，就像看見國家經過百年滄桑，經過仁人志
士、廣大人民英勇頑強奮鬥，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創造讓人驕傲的新一天。
中國目前積極推動的「一帶一路」，是未來香港發展的一個大機遇，現時有少數青
年跟隨着政治人物走上街頭鼓吹「港獨」，認為香港要「獨立」和「民族自決」。筆者
絕不同意這個主張，並認為青年人為個人自身利益發展之餘，應多了解國家的優勢，思
考如何讓自身的發展成為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真正為香港發展注入正能量。
風雨，擋不住團員認真探索祖國的決心；困難，亦無阻協會繼續組織青年走出去，
好好認識自己的國家，尋找自己的根。筆者希望社會各界繼續共同努力，讓香港青年可
以親身認識自己的國家，為未來把握好機遇作出準備。

朱銘泉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山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

楊繼昌惡搞式參選不可理喻
繼香港民族黨陳浩天被取消參選立法會
的資格，報名參選九龍西的香港民進黨楊
繼昌也收到選舉主任通知，稱其提名無
效。他表示不排除提出司法覆核和選舉呈
請。
有別於陳浩天的拒簽「確認書」，拒回

覆進一步資料，楊繼昌的「參選」更加是
「別出心裁」，他除了無簽署聲明擁護基
本法的「確認書」，連提名表格上擁護基
本法和效忠特區的聲明都無簽署。據九龍
西地區選舉主任郭偉勳表示，曾從媒體報
道及社交網絡發表貼文得悉，楊繼昌所代
表的「香港民進黨」曾公開發表分離言
論，並指出楊繼昌沒有在提名表格上簽署
《立法會條例》第40(1)(b)(i)條規定的擁護
香港基本法聲明，是並未按《選舉管理委
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第541D章)
第16(3)(b)條規定填妥或簽署提名表格。

更離譜的是，他報名時還提交了「不擁
護基本法聲明」去表明心志。楊繼昌與其
說是「參選」，不如說是一次政治表態好
了。沒有簽署的聲明猶如沒簽署的支票，
無論銀碼有多大，一樣沒法行使，一樣被
「彈票」；而楊繼昌提交的一份「不擁護
基本法聲明」，「基本法已不適合香港今
日之狀況」云云，就等同一名運動員要交
一份沒濫藥習慣的聲明，他不僅沒簽署聲
明，還提交了一份自己濫藥時間表一樣不
可理喻，被接納才算是出奇。

把參選當兒戲
至於楊繼昌聲稱不認同選舉主任以他過

去的言論，如「實現港中政治對等」、
「分離」等言論，去決定其參選資格，而
擬提出司法覆核和選舉呈請，亦是明知故
問。他在提交報名表時已表明難以真誠擁

護基本法，所以沒有簽署擁護基本法的聲
明，他並且明白不簽署聲明將無法參選，
只認為有關法例要求有違基本人權和言論
自由，萬一「參選」未被接納時準備提出
司法覆核，更加是無理取鬧。誠如資深大
律師湯家驊指，立法會參選人簽署聲明，
並非只是手續上的條件，而是實質的要
求，楊繼昌連提名表格上的聲明都不簽
署，是「第一關都過不到」，他連自己的
參選聲明也沒核實好便提交，哪有理據去
提出司法覆核和選舉呈請？簡直是不可理
喻。
楊繼昌的一連串「惡搞」行為，除了代

表着他根本是無誠意參選之外，還代表着
他欠缺成熟的心智，他將一件嚴肅的立會
參選的事當作一件兒戲的事，試問一位本
身心智還未成熟的參選人怎有資格進入議
會代表市民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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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雨下的「四海一家」交流團
梁秉堅 香港菁英會副秘書長

朱 銘 泉

梁天琦是不可不防的政治變色龍
報名參選立法會新界東選區的「本土民主
前線」梁天琦，昨日下午收到選舉主任回覆，
裁定其提名無效。梁天琦為了騙得立法會參
選資格，簽下「確認書」以求蒙混過關，企
圖削尖腦袋鑽入立法會。梁天琦明言，目標
比手段更重要。簽署「確認書」不過是為了
達到騙取立法會參選資格的目標，暴露梁天
琦的虛偽本色，根本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政
治變色龍。連「國師」陳云根也看不過眼，
在網上罵他簽署「確認書」，不是忍辱負重，
而是欺詐。梁的同道中人都罵娘了，這樣的
善變狡猾的「港獨」分子，怎能容忍他參選，
禍害香港？
梁天琦是一條變色龍，有事實為證：他

出生湖北武漢，隨母來港定居，是一名地
地道道內地移民。可是為了迎合激進勢

力，他搖身一變，把自己裝扮成「本土
派」，更一度成為「本土派」的標誌性人
物，不少有「政治幼稚病」選民被他披上
「本土」外皮一騙，便投他一票，險些讓
他在立法會新界補選得逞。
梁天琦黑頭髮、黑眼珠、黃皮膚，生

活在中國不可分割的香港特區，飲的是
祖國大陸流來的源頭活水。可是，梁天
琦臭乳未乾，羽毛未豐，便數典忘祖，
背叛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幹起分裂國家
的勾當，鼓吹「香港獨立」謬論。狼，
即使餓，都不吃自己的父母和孩子，可
梁天琦為虎作倀，比狼還要無情、更兇
狠。
梁天琦信誓旦旦要搞「港獨」，報名參

選立法會後，曾申請「司法覆核」抗拒

「確認書」，之後忽然「轉軚」擁護基本
法和效忠香港特區，以今天之我打倒昨日
之我。變色龍，喻政治上善於變化、偽裝
的人。董必武《無題》詩曰：「盜名欺世
小爬蟲，以假充真變色龍。」梁天琦，充
其量就是一條政治小爬蟲。
梁天琦雖然簽署了「確認書」，並不代表

他真心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只能說
明他假裝匍伏於基本法之下，為取得立法會
參選資格的權宜之計。伏之本意，面向下、
背朝上俯卧着。《荀子．仲尼》曰：「志不
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
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也。」梁天琦心存
「港獨」奸心，行為「叛國」奸道，卻要削
尖腦袋鑽入立法會，以便興風作浪，這種險
惡居心不可不防。

青 鋒

從法律角度看梁天琦等人提名無效
選舉主任昨裁定，「本土民主前線」梁

天琦參選立法會新界東直選的提名無效。
理由是梁雖然簽署確認書，但從他之後回
應傳媒的講法看，梁天琦簽署及表示不再
主張「港獨」之目的，只是為了進入立法
會。因此，梁天琦一旦成為立法會議員，
實際上並不會、亦無意擁護基本法，仍然
會繼續主張及支持「港獨」。目前，共有
陳浩天、楊繼昌、中出羊子、梁天琦等人
被選舉主任依法宣佈提名無效。
對於有法律界學者質疑選舉主任無權或
越權宣佈提名無效。對此，筆者不能苟
同。按照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
規例10(10) 條，選舉主任有權要求候選人
提供選舉主任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資料，
以令選舉主任信納該項提名是有效的。因
此，既然提名表格內的其中一項聲明，是
候選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
行政區，那麼，候選人不能以為只是形式
及程序上簽署提名表格便等同他完全符合
了提名表格要求。選舉主任依法有責任要
進行驗證和作出決定。在區慶祥法官於7
月27日就陳浩天等人申請的司法覆核一事
也頒下判詞，認同及引用上述第10(10) 條
及42 A條，從法庭的角度再次確立了選舉
主任的權力和職能。

政治審查說法片面
至於有法律學者認為涉及主觀决定及屬
於所謂政治審查，要求法庭作出緊急處
理。但是，如果大家翻閱區法官在上述陳

浩天一案的判詞，就可以清晰知道這種說
法是片面的。區法官引用當年上訴庭處理
2014年9月份區議會選舉中，劉山青等人
的一案。當年，劉山青的提名，被選舉主
任宣佈無效，理由是選舉主任認為他未符
合選舉條例有關在香港經常居住十年的條
件。根據上訴庭的裁判，自在憲報上宣佈
選舉投票日開始，有關該提名是否有效的
爭議，都必須在投票日起二個月內用呈請
的形式向法庭申請。上訴庭指出，司法覆
核未必一定快捷，亦有可能上訴至較高法
院，涉及冗長時間。既然法例已定明選舉
日期，司法覆核又容許上訴機制，如果因
此要將選舉延期，相關法例並沒有清楚指
引，引申複雜的法律問題，對其他候選人
又是否公平呢？上訴庭據此一致認為不宜
到接近選舉後期考慮司法覆核的申請，這
對申請人並不會產生不公義。如果在投票
後，通過呈請而得直，法庭是可以宣佈重
新選舉的。由於陳浩天等人司法覆核案件
在本質上和劉山青案沒有什麼分別。因
此，區法官引用上訴庭的既有案例，拒絕
其緊急處理的申請。
因此，陳浩天等人被取消選舉資格的案

件，只能在投票日之後二個月內，向法庭
以呈請的形式提出訴訟。至於陳浩天聲稱
正考慮去信聯合國及英國等的說法，頗有
美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對另一候選人希拉
里的指控，高調呼籲俄羅斯政府協助及公
開希拉里在任國務卿時的私人電郵的味
道！顯然是為了一己的利益，不尊重，和

否定香港的選舉制度！

言論自由並非絕對
有法律學者聲稱個人不支持「港獨」，

但必須捍衛香港市民發表「港獨」言論的
權利，本人也不敢苟同。相信大家均明白
言論自由並非絕對的，不能被用作發表暴
力、誹謗、煽動顛覆或淫穢言行的理由。
法國大革命時期頒佈的《人權和公民權宣
言》，肯定言論自由是人類一種不可被剝
奪的權利，其第11條指出「傳達思想和意
見的自由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
此，每一位公民都可以自由地發言，寫作
和出版，但濫用此項自由，則應負上由法
律定義的責任。」
由於香港的特殊地位，作為憲制性法律

文件的基本法，核心價值是「一國兩
制」，在確認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下，可享有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
「港獨」顯然是違反了「一國兩制」的基
本原則和基本法。因此，保障言論自由並
不等同可以宣揚和鼓吹「港獨」。
世界各地對言論自由都有不同的演繹，

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如法國，德
國，奧地利，是不可以在公眾地方展示有
關納粹旗，制服或佩章的。在德國、奧地
利、捷克、斯洛伐克、瑞典、瑞士等地以
納粹黨方式敬禮，更是刑事罪行，可被判
監禁的。因此，香港政府也應該正視有人
鼓吹和推動「港獨」的問題，考慮從法律
層面上採取適當的行動。

劉嘉華律師 香港台山社團總會主席

鄧 飛


